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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臺北市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座談會（第 4場）」 

會議紀錄 

壹、 時間：113年 1月 25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2時 30分 

貳、 地點：臺北市孔廟劇院（大同區大龍街 275號） 

參、 主持人：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吳金龍 專門委員 

肆、 出席單位及人員：詳簽到表 

伍、 主席致詞：略 

陸、 業務單位報告：略 

柒、 民眾及公民團體發言摘要： 

(一) 民眾 1發言：  

1. 政府要聽大多數人願意都更意見，不要只聽少部分人不願意

都更意見。斯文里一期約 70%的人願意都更，不能因為少部

分人不願意都更而綁架大多數的人。 

2. 我們想要求都更法定門檻能不能降低，要達到 90%遙遙無期，

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。如果在 80%以下，現在同意比例就

接近門檻了。 

3. 少部分人不想都更，我去了解他們的意見是想要等等看，說

不定都更條件會比以前更好。所以想請相關部門解釋以後都

更條件不可能更好，因為原物料不斷上漲，就像斯文里二期

現在建商不要做了。 

4. 針對50、60年的房子，政府要有相關政策讓少數人不要再綁

架多數人。50、60年的房子沒有都更，30、40年的房子卻要

都更，相關部門要重視一下，我們房子非常老舊，希望相關

部門能派團隊來向大家解釋都更的好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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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民眾 2：放棄發言 

(三) 民眾 3發言： 

我跟民眾 1一起來，意見一樣。 

(四) 民眾 4發言：  

1. 主席、長官、各位鄉親大家好。我是建築師彭○華，我是在

美國學都市計畫，所以關於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我有些意見要

表達。因為過去都狗吠火車，我覺得很遺憾但還是要講話提

出書面意見。 

2. 我有在內湖區場次提供美國費城的都市計畫圖例，有人口、

預算、住宅密度、住宅區域情形，像是否為空屋、都市更新，

以及交通流量等等，都有圖面說明。所以也請在中山、大同

通檢比照辦理，相關圖面已經在第一次座談會提供。 

3. 「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規則」有兩個地方建議

刪除：第一，大型建築物完全不用經過都市計畫審議，就可

以進行都市設計審議，這件事情是不恰當的。第二，都市設

計審議在第 4 條提及容積獎勵，容積獎勵只有都市計畫審議

機關可以審查，都市設計是自治條例所規定的行政命令而非

法律，所以應該刪除容積獎勵。刪除後要追溯過往案件並檢

討，希望今天以後臺北市政府關於都市設計的容積獎勵就要

全部停止，不論有沒有發照全部都要撤銷容積獎勵。 

4. 中山區第一殯儀館，柯市長決定要拆除現有建築物，這是不

合法的，應該要撤銷。第一殯儀館本來就沒有必要變更為綠

地，且應該要經過都市計畫法第26條規定才能變更。第一殯

儀館對於所有臺北市居民來說是非常方便地方，不應該有任

何變動。 

5. 大稻埕地區產業發展，需參考專家學者所回溯之30年前，地

區尚未更新、整建維護時的原有產業型態，有很多做布的現

在還存在，也有食品、食物等產業，都值得積極發展，但現

在都沒有，需要再加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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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現在捷運站空間都不大，站內應該提供桌椅讓大家方便放置

背包。另外捷運報站的時候，譬如說圓山站，跑馬燈只跑一

次，是不是可以再重複一次，總共跑兩次，這樣就可以確認

這是圓山站。 

7. 我把費城的都市計畫內容簡單講一下，這份書面是1960年代

費城的都市計畫，這個圖是指費用，右邊的圖是上級機關的

補助，左邊的圖是費用用在什麼地方。再來有人口的比例、

預計計畫、就業狀況，美國的住宅區不像我們是商住混合，

所以使用分區會有很明確的就業狀況，不過我認為還是要在

各使用分區上將就業狀況表達清楚。接著這個圖是房屋的狀

況，是不是要都市更新都會有個圖示；另外，商店位置也有

圖示，商業活動情況用紅點表達。再來他們以生活圈概念來

處理和進行發展、交通量用線的粗細表達，人口密度、公園

綠地也都有圖示說明。我認為要比照美國的方式處理我們都

市計畫通盤檢討內容。 

8. 都市更新應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 條，以侵害人民權利最小的

方式處理。整建、維護、更新，如果整建及維護不可達才來

重建更新，現在的方式都錯誤了，應予以更正。 

捌、 會議結論： 

如果各位會後還有意見的話，寶貴意見歡迎用書面方式

提供給我們，今天座談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，感謝大家，新

年快樂。 

玖、 散會(下午 3時 15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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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、座談會現場人民陳情意見綜理表 

編

號 
提案人 

行政區 

行政里 
位置 地號 提案內容 

所涉其他

權責單位 

4-1 彭○華 全市 - - 

1.第一殯儀館不得任意變更；第二殯

儀館空放空間不足。 

2.臺北市供水系統應全盤整體規劃。 

3.捷運各站月台沒有桌椅；各站到站

前跑馬燈應顯示兩次站名。 

詳附件（編號 4-1） 

殯葬處 

北水處 

捷運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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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-座談會現場人民陳情意見編號 4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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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座談會照片 

  

  

  

 

 


